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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

作为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中

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基于

独立判断立场，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1、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借款起始日 

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8,350 2009 年 08 月 12 日 

威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3,000 2016 年 12 月 09 日 

威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500 2017 年 01 月 16 日 

威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500 2017 年 01 月 17 日 

合计 12,350 - 

2、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第三方担保情况。 

3、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20,000 万元，累计担

保余额 12,350 万元，占公司净资产的 22.26%，无逾期和违规担保情形。 

经认真核查，我们认为：报告期内，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《关于规范上市

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

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的规定，所有对外担保均履行了严格的审批程序，

不存在违规担保和逾期的情况。 

二、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我们对于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发表如下意见：公司严格执行

证监发[2003]56 号文件规定，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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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资金的情况。 

三、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独立意见 

经认真核查，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，没有改变公司持有华东电源的股权比例，

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发生变化，对公司在华东电源的权益没有影响，对公司

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放弃优先

购买权事项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，会议的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公司放弃参股子公司华东电源股权的优先购买权。 

四、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，使公司的会

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，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

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。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

更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刘玉平、刘庆林、宋希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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